
 

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对公司 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意见 

 

公司监事会认真审阅了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

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，认为： 

一、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，公司不存

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、重要缺陷，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

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

财务报告内部控制。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

准，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，发现1个非财务

报告内部控制重要缺陷，公司针对存在的问题已采取有效改进措

施，全面整改重述，公司合规风控和内控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。 

二、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、客观、真实、准确地反映

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，监事会同意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

评价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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